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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补助资金预算区域绩效目标表

资金名称
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

（高标准农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提前下达）
地区总绩效

目标
分区域绩效目标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合计 塔城市 额敏县 乌苏市 沙湾市 托里县 裕民县 和布克赛尔县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农村厅
各县（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地区主管部门 塔城地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24152 24152 3087 7535 2996 1458 448 5708 2920

其中：中央补助 24152 24152 3087 7535 2996 1458 448 5708 2920

      地方资金

年度目标
1.稳定实施直接补贴政策；

2.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 √ √ √ √ √ √ √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2 3 4 5 6 7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种植冬小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万亩） 60.24 60.24 14 14.01 10.52 10.5 0.21 11

种植冬小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元/亩） 215.87 215.87 215.87 215.87 215.87 215.87 215.87 215.87

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15.08 15.08 1.13 7.5 1 0 0 3.45 2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5.69 5.69 0 1.1 0 0 0.72 1.37 2.5

新增高效节水滴灌面积（万亩）

质量指标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付率（%）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耕地质量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时效指标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限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7月30日前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及时性 1-2年 1-2年 1-2年 1-2年 1-2年 1-2年 1-2年 1-2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有/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田间道路通达度（%）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

区≥90%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

区≥90%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

区≥90%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

区≥90%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

区≥90%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

区≥90%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

区≥90%

平原区达到100%，

丘陵区≥9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水资源利用率（%）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群众满意度（%）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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